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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席單位請指派熟悉業務相關人員列席說明，各區公所請指
派課長級以上主管人員與會，會議議程及提案說明請至本府
都市發展局(http://urdb.tycg.gov.tw/) 「業務資訊－都市計畫
科－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最新開會資訊」網站下載。

三、本次會議如有未及審議之都市計畫案件，留待下次會議繼續
審議。

四、列席單位及陳情人於審議各該相關案件時始得進入會場，提
前到場者請於本府10樓等候。

五、本會議會場秩序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會場秩序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

(一)本會開會時除出席委員、列席機關代表、工作人員外，其
他人員須由工作人員通知始得進入會場。

(二)除工作人員外，其餘人員請勿攜帶攝影、錄音等相關器材
進入會場。

(三)計畫內容如具爭議性，為確保委員審議發言不受干擾威脅
之獨立性，必要時會議主席得要求申請單位離席。

(四)陳情人如需陳述意見，須先向工作人員申請登記發言並配
帶識別證，由工作人員引導進入會場，並經會議主席同意
後始得發言。會場內請保持肅靜，勿大聲喧嘩、鼓噪；如
有妨礙會議進行，會議主席得要求離席，必要時得由警衛
人員強制驅離。

(五)相同陳情意見由陳情人推派1至2人代表陳述意見，每人以
不超過3分鐘為原則，經會議主席同意後始得延長發言時
間，除回答委員詢問或經會議主席同意外，所有陳情人發
言完畢後應立即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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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8次會議議程 

次 序 項 目 內 容 備 註 

壹 
確認上次

會議紀錄 
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7次會議紀錄  

貳 討論事項 

1.審議「變更縱貫公路桃園內壢間都市

計畫 (中路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一階段) (修訂提升基準容積規定)

案」 

都發局報告 

委員審議 

2.審議「變更南崁地區都市計畫(經國特

區第一期開發計畫)細部計畫(第一階

段)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提升

基準容積規定)案」 

都發局報告

委員審議 

3.審議「變更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配合國

道 1 號甲線新建工程)案」暨「變更南

崁地區都市計畫(高速公路北側)細部

計畫(配合國道 1 號甲線新建工程)

案」暨「變更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高速

公路南側)細部計畫(配合國道 1 號甲

線新建工程)案」 

高公局報告 

委員審議 

4.審議「擬定桃園市八德區大華段 117-2

地號等 169 筆土地及桃園區桃合段 7

地號 1 筆土地策略性更新地區都市更

新計畫案」 

住宅處報告 

委員審議 

5. 再審議「擬定大園都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工業區及河川區)細部計畫案」申

請展延實施進度期程 

申請人報告 

委員審議 

參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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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第 1 案：審議「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都市計畫(中路地區)細部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一階

段)(修訂提升基準容積規定)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本案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前經桃園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 111年 6月 24日第 70次會議決議：「一、本案

依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拆離之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檢討，未涉及主要計畫變更內容，請依程序先行核定及

公告實施。」，本府爰依照前開決議並於 111年 10月 31日

公告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一階段)案。 

前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點，因考量中路地區已

辦竣區段徵收且各項公共設施用地皆已開闢取得，為因應地

區發展需求，本府增列提升基準容積率之機制，相關代金之

計算則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變更負擔回饋審議原則」辦

理。 

為明訂本市申購提升基準容積之一致性規定，本府參考

現行都市計畫及實務執行經驗，增訂「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

變更負擔回饋審議原則」第七點條文：依都市計畫書規定得

向本府申購提升基準容積者，申購程序及計算方式依「桃園

市政府都市計畫增額容積與容積移轉代金及捐贈重大公共

設施建設計畫土地申請案件審查許可要點」規定辦理。全案

提經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12 月 25 日第 85 次會議

審議通過在案。故本次配合上開修正後之條文內容，爰辦理

修訂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第二點規定，並依都市計

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計畫性質：細部計畫。 



討論事項第 1案 

2 

 

四、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五、 計畫位置： 

本案變更位置為已實施細部計畫之「擬定縱貫公路桃園

內壢間都市計畫(配合中路地區整體開發計畫)細部計畫案」、

「擬定南崁新市鎮都市計畫(配合中路地區整體開發計畫)

細部計畫案」、「擬定桃園市都市計畫(配合中路地區整體開

發計畫)細部計畫案」，及配合「變更縱貫公路桃園內壢間主

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之拆離作

業，將位於國際路以東、文中路以北、正光路以東等非屬前

三處已實施細部計畫之地區，合計面積 121.06公頃，詳圖 1。 

六、 計畫內容：詳表 1。 

七、 辦理歷程： 

自 113年 6月 6日起公告辦理公開展覽 30天，113年 6

月 24日上午 10時於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4樓大禮堂舉行公開

展覽說明會。 

八、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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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路地區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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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對照表(公開展覽草案) 

現行計畫條文 本次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二、住宅區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1,500㎡以上者，地下開挖

率不得超過 70%；未達

1,500㎡者，地下開挖率不

得超過 80%。其建蔽率及容

積率不得大於下列之規

定： 

(一)住宅區(再發展區)：建蔽

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

得大於 150%。 

(二)住宅區：除安置街廓之建

蔽率不得大於 60%外，其餘

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

率不得大於 200%。 

(三)第一種住宅區：建蔽率不

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

於 180%。 

(四)第一之一種住宅區：建蔽

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

得大於 210%。建築基地如

依照下列規定辦理者，基

準容積率得提升為不得大

於 240%。 

1.以申請建築基地市價總額

之 12.50%折算代金，於申

請建築執照時繳交予市

府。 

2.代金之計算依照「桃園市

都市計畫土地變更負擔回

饋審議原則」辦理。 

(五)第一之二種住宅區：建蔽

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

得大於 230%。建築基地如

依照下列規定辦理者，基

準容積率得提升為不得大

於 240%。 

1.以申請建築基地市價總額

之 4.17%折算代金，於申請

建築執照時繳交予市府。 

2.代金之計算依照「桃園市

都市計畫土地變更負擔回

饋審議原則」辦理。 

(六)第二種住宅區：建蔽率不

二、住宅區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1,500㎡以上者，地下開挖

率不得超過 70%；未達

1,500㎡者，地下開挖率不

得超過 80%。其建蔽率及容

積率不得大於下列之規

定： 

(一)住宅區(再發展區)：建蔽

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

得大於 150%。 

(二)住宅區：除安置街廓之建

蔽率不得大於 60%外，其餘

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

率不得大於 200%。 

(三)第一種住宅區：建蔽率不

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

於 180%。 

(四)第一之一種住宅區：建蔽

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

得大於 210%。建築基地得

向本府申購提升基準容

積，惟提升後之基準容積

率不得大於 240%，申購程

序及計算方式依「桃園市

政府都市計畫增額容積與

容積移轉代金及捐贈重大

公共設施建設計畫土地申

請案件審查許可要點」辦

理。 

 

(五)第一之二種住宅區：建蔽

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

得大於 230%。建築基地得

向本府申購提升基準容

積，惟提升後之基準容積

率不得大於 240%，申購程

序及計算方式依「桃園市

政府都市計畫增額容積與

容積移轉代金及捐贈重大

公共設施建設計畫土地申

請案件審查許可要點」辦

理。 

(六)第二種住宅區：建蔽率不

配合桃園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民國

112年 12月 25日

第 85 次會議審議

通過「桃園市都市

計畫土地變更負

擔回饋審議原則」

之新增第七點條

文，爰修正第二點

第(四)、(五)項提

升基準容積率之

申購程序及計算

方式，依「桃園市

政府都市計畫增

額容積與容積移

轉代金及捐贈重

大公共設施建設

計畫土地申請案

件審查許可要點」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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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條文 本次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

於 240%。 

本計畫區之住宅區依本

府住宅政策辦理興建計

畫使用者，其建築基地之

地下開挖率不得超過

80%，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基準容積率得提高

至 350%，不受前項規定限

制；惟基準容積率加上獎

勵容積、移轉容積及其他

名目容積之合計，不得大

於 400%。 

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

於 240%。 

本計畫區之住宅區依本

府住宅政策辦理興建計

畫使用者，其建築基地之

地下開挖率不得超過

80%，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基準容積率得提高

至 350%，不受前項規定限

制；惟基準容積率加上獎

勵容積、移轉容積及其他

名目容積之合計，不得大

於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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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審議「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經國特區第一期開發計畫)細部

計畫(第一階段)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提升基準容積規

定)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本案 100 年 9 月 15 日公告實施「擬定南崁新市鎮都市

計畫(經國特區第一期開發計畫)細部計畫(第一階段)案」，

其後計辦理 4次變更予以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其中

111年 10月 28日公告實施「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經國特

區第一期開發計畫)細部計畫(第一階段)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案」，考量經國特區第一期開發計畫已辦竣市地重劃且

各項公共設施用地皆已開闢取得，為因應地區發展需求，本

府增列提升基準容積率之機制，相關代金之計算則依「桃園

市都市計畫土地變更負擔回饋審議原則」辦理。 

為明訂本市申購提升基準容積之一致性規定，本府參考

現行都市計畫及實務執行經驗，增訂「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

變更負擔回饋審議原則」第七點條文：依都市計畫書規定得

向本府申購提升基準容積者，申購程序及計算方式依「桃園

市政府都市計畫增額容積與容積移轉代金及捐贈重大公共

設施建設計畫土地申請案件審查許可要點」規定辦理。全案

提經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12 月 25 日第 85 次會議

審議通過在案。故本次配合上開修正後之條文內容，爰辦理

修訂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第三點規定，並依都市計

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計畫性質：細部計畫。 

四、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五、 計畫位置： 

本計畫區位於「南崁地區都市計畫(經國特區第一期開

發計畫)細部計畫(第一階段)」，計畫範圍東以春日路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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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以南崁溪為界，北至有恆街止，計畫面積 29.39公頃，

詳圖 1、2。 

六、 計畫內容：詳表 1。 

七、 辦理歷程： 

自 113年 6月 6日起公告辦理公開展覽 30天，113年 6

月 24日下午 2時於桃園市桃園區公所 4樓大禮堂、113年 6

月 26日上午 10時於桃園市龜山區公所 2樓視訊會議室及下

午 2時於桃園市蘆竹區 3樓大禮堂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 

八、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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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細部計畫區暨捷運設施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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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經國特區第一期開發計畫細部計畫(第一階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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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對照表(公開展覽草案) 

現行計畫條文 本次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市都委

會決議 

(三)本計畫區內各土地使用分區

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

容積率不得大於下列之規

定，未規定者依「都市計畫法

桃園市施行細則」之規定： 

項目 
建蔽

率 

容積

率 
備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50% 200% 

1.建築基

地 面 積

達 1,500

㎡以上，

開 挖 率

上 限 不

得 超 過

70%。 

2.建築基

地 面 積

未 達

1,500 ㎡

者，開挖

率 上 限

不 得 超

過 80%。 

商業區 80% 274% 

開挖率上

限不得超

過 9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

用地 

公

1 
10% － 

得供既有

土地公廟

拆遷安置，

惟應整體

規劃設計。 

兒童遊樂

場用地 
－ － 

綠地 － －  

廣場用地 － －  

廣場用地

(兼供道路

使用) 

－ －  

廣場用地

(兼供停車

使用) 

－ － 

1.地下層

限 作 公

共 停 車

使用。 

2.開挖率

不 得 超

過 70%。 

停車場用

地 
80% 480%  

(三)本計畫區內各土地使用分區

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

容積率不得大於下列之規

定，未規定者依「都市計畫法

桃園市施行細則」之規定： 

項目 
建蔽

率 

容積

率 
備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50% 200% 

1.建築基

地 面 積

達 1,500

㎡以上，

開 挖 率

上 限 不

得 超 過

70%。 

2.建築基

地 面 積

未 達

1,500㎡

者，開挖

率 上 限

不 得 超

過 80%。 

商業區 80% 274% 

開挖率上

限不得超

過 9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

用地 

公

1 
10% － 

得供既有

土地公廟

拆 遷 安

置，惟應

整體規劃

設計。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 － 

綠地 － －  

廣 場 用

地 
－ －  

廣 場 用

地 (兼供

道 路 使

用) 

－ －  

廣 場 用
地 (兼供
停 車 使
用) 

－ － 

1.地下層
限 作 公
共 停 車
使用。 

2.開挖率
不 得 超
過 70%。 

停 車 場

用地 
80% 480%  

配 合 桃 園

市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民國 112年

12 月 25 日

第 85 次會

議 審 議 通

過「桃園市

都 市 計 畫

土 地 變 更

負 擔 回 饋

審議原則」

之 新 增 第

七點條文，

爰 修 正 第

(三 )點提

升 基 準 容

積 率 之 申

購 程 序 及

計算方式，

依「桃園市

政 府 都 市

計 畫 增 額

容 積 與 容

積 移 轉 代

金 及 捐 贈

重 大 公 共

設 施 建 設

計 畫 土 地

申 請 案 件

審 查 許 可

要點」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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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計畫條文 本次修正條文 修訂理由 
市都委

會決議 

商業區之建築基地如依照下

列規定辦理者，基準容積率

得提升為不得大於 350%。 

1.以申請建築基地市價總額

之 21.71%折算代金，於申

請建築執照時繳交予市

府。 

2.代金之計算依照「桃園市

都市計畫土地變更負擔回

饋審議原則」辦理。 

商業區之建築基地得向本府

申購提升基準容積，惟提升

後之基準容積率不得大於

350%，申購程序及計算方式

依「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增

額容積與容積移轉代金及捐

贈重大公共設施建設計畫土

地申請案件審查許可要點」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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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案：審議「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配合國道 1 號甲線新建工程)

案」暨「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高速公路北側)細部計畫(配

合國道 1 號甲線新建工程)案」暨「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

(高速公路南側)細部計畫(配合國道 1號甲線新建工程)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因應近年經濟及航空客貨運快速成長，及未來桃園航空

城開發後衍生之大量就業及居住人口，將加重北部區域之聯

外交通負擔。然目前桃園國際機場、貨運園區及自由貿易港

區之對外聯繫道路主要依賴國道 2 號、台 61 線、台 4 線及

市道 108線，各級道路改善程度有限、需求又不斷增加，導

致交通服務水準已日趨惡化。因此，於桃園機場北側建立一

條高快速道路，將能完善銜接國道 1號及台 61線快速公路，

建構更完備之區域路網。 

依交通部 99年 2月 10日「國道 1號五楊高架路段配合

桃園航空城聯外機場北側道路預留銜接點之工程調整事宜」

會議結論，自 99年 12月起辧理「桃園航空城北側聯外高(快)

速公路可行性研究」，並於 104 年 2 月展開工程規劃及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因主要功能為聯絡桃園國際機場及國道 1號，

符合國道條件，爰建議納入國道系統，暫編為國 1甲，故推

動「國道 1號甲線新建工程」(以下簡稱本工程)。 

整體路廊由西向東，自竹圍漁港附近台 61 線快速道路

起，通過桃園國際機場北側設置桃 5 交流道及機場聯絡道，

並於南山路三段設置桃 3交流道，終點於龜山區大坑附近設

置國 1 系統交流道銜接至國道 1 號止(匝道匯出入位置約為

國道 1 號里程 47.1K)，全長約 11 公里，同時為改善本工程

銜接國道１號處之交通服務水準，另規劃增設約 1公里之北

上國 1平面桃園北入銜接國 1五楊高架之匝道，詳圖 1。 

本工程最西側屬非都市土地，向東自台 15 線起涉及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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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並於桃 3交流道周

邊及桃園煉油廠北側屬於本計畫範圍，最東側則為林口特定

區計畫。 

本工程業經行政院 111 年 12 月 8 日院臺交字第

1110033850 號函核定，並經交通部 113 年 1 月 2 日交路(一)

字第 1128030072 號函同意興辦事業計畫在案。本工程部分

廊帶行經南崁地區都市計畫，爰配合本工程新增路權範圍之

用地取得需求，辦理本次變更都市計畫。 

二、 申請單位：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三、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四、 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及變更細部計畫。 

五、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 

六、 計畫位置： 

本計畫位於桃園市蘆竹區及龜山區之南崁地區都市計

畫區北側及東側，鄰接林口特定區計畫，涉及蘆竹區部分位

於機場捷運山鼻站南側、長興路以北，涉及龜山區部分為位

於中油公司桃園煉油廠北側，詳圖 1。 

七、 計畫內容：詳計畫書、圖及附件一、二。 

八、 辦理歷程： 

(一)112年 7月 27日、112年 7月 28日、112年 7月 29日，

合計召開 5場次之第 1次興辦事業計畫公聽會。 

(二)112年 9月 11日、112年 9月 13日、112年 9月 16日，

合計召開 5場次之第 2次興辦事業計畫公聽會。 

(三)113 年 5 月 16 日起公告公開展覽 30 日，並於 113 年 6

月 5日上午假龜山區公所、113年 6月 5日下午假蘆竹

區公所舉行公開展覽說明會。 

(五)113 年 7 月 10 日召開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

議，初步建議意見摘略如下： 

1. 本案主計及高速公路北側細計變更編號第 1案涉及

內政部審定範圍之「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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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區計畫」第二期發展區，後續擬採「一般徵收

並保留區段徵收權利」並給付相當於使用費之權利

金(公告現值之一成，如區段徵收順利啟動則無須

繳回或扣抵)，請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敘明相關案例

及執行方式。 

2. 國一甲開闢後將阻斷南山路三段東側未開闢之計畫

道路系統： 

(1)2-11計畫道路：考量高速公路下方高度不足設

置平面道路，將阻斷既成巷道通行並影響計畫

道路規劃，爰興闢 FP-1道路供既成巷道通行並

預留 12公尺替代道路空間供市府開闢計畫道路

使用，請高公局確認現況周邊交通流量，並請

交通局及工務局就替代方案評估計畫道路開闢

可行性。 

(2)2-12計畫道路：本案將使用 2-12計畫道路範

圍，為避免拆遷兩側廠房高速公路已配合縮減

路幅，無法設置高速公路用地兩側 8公尺寬平

面道路，且匝道進出車流量大不宜提供平面道

路車輛通行，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建議工廠維

持使用既成巷道通行。 

九、 本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計 5件，詳附件三。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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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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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變更主要計畫內容 

一、變更內容 

表 1 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更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1 
南崁溪東側、坑

子溪南側 

農業區 

(3.35)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3.35) 

1.本工程路權範圍內土地原

則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 

2.考量變更範圍內之本工程

規劃有橋下平面車道供通

行使用，採劃設為「高速公

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以利後續路權範圍周邊土

地未來指定建築線需求。 

 

2 

機場捷運山鼻站

南側、長興路北

側、南山路兩側 

工業區 

(5.11)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5.11) 

 

3 
臺灣電力公司南

崁變電所 

變電所用地 

(0.0003)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0003) 

 

4 

南山路三段 26

巷南側、鄰接林

口特定區計畫 

保護區 

(1.72)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1.72) 

 

5 
南山路三段、南

山路二段 

道路用地 

(0.36)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 

(0.36) 

1.配合本工程用地範圍所需

土地。 

2.考量變更範圍內現行道路

用地，部分為未開闢之公共

設施用地，且既有使用功能

需保留者，故採變更為「高

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處理，以由交通部高

速公路局為開發主體辦理

用地取得作業。 

 

6 桃林鐵馬道 
鐵路用地 

(0.08) 

鐵路用地(兼供

高速公路使用) 

(0.08) 

1.配合本工程用地範圍所需

土地。 

2.考量變更範圍內之鐵路用

地屬已開闢公共設施，且既

有使用功能需保留者，故採

變更為「鐵路用地(兼供高

速公路使用)」，仍由原主管

機關維護管理及使用。 

 

7 
桃林鐵馬道兩

側、油管路西側 

綠地 

(0.14) 

綠地(兼供高速

公路使用) 

(0.14) 

1.配合本工程用地範圍所需

土地。 

2.考量變更範圍內之綠地屬

已開闢公共設施，且既有使

用功能需保留者，故採變更

為「綠地(兼供高速公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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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用)」，仍由原主管機關維護

管理及使用。 

8 

大坑路一段南

側、中油公司桃

園煉油廠北側 

綠地 

(0.51) 

高速公路用地 

(0.51) 

本工程路權範圍內土地原則

變更為高速公路用地。 

 

9 
中油公司桃園煉

油廠北側 

工業區 

(0.44) 

高速公路用地 

(0.44) 

 

註：本次計畫範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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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配合國道 1號甲線新建工程)案」 

變更內容示意圖 

註 1：本次計畫範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成果為準。 

註 2：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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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配合國道 1號甲線新建工程)案」 

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註 1：本次計畫範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成果為準。 

註 2：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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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開發主體 

本計畫以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為開發主體。 

(二)土地取得方式 

本次變更範圍之公有土地，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依「各級
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辦理公

地撥用或採協議使用；私有土地除涉及附近地區二期範圍，原

則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先行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若協議不成
時，改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 

(三)附近地區二期執行方式 

本計畫變 1 案涉及「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
計畫」之附近地區二期，考量變 1 案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多

數於本工程之興辦事業計畫公聽會現場陳述或部分以書面方式

敘明意見，表達希望本工程後續用地取得方式，得依建設計畫
載明方式辦理，爰擬定執行方式，作為後續用地取得作業階段
辦理依據。 

有關公告發布實施後之附近地區二期用地取得，參考 108
年間「國道 1號桃園交流道動線改善工程」、109年間「桃園都

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綠線）建設計畫」及 111 年間

「國道 1號五股交流道增設北入及北出匝道改善工程」採取「一
般徵收並保留區段徵收權利」之案例，以設定普通地上權、給

付相當於使用費之權利金（公告土地現值之一成，如區段徵收

順利啟動，則無需繳回或扣抵），且不限制地主請求交通部高
速公路局按簽約當時協議價格取得私有產權之期限（惟須扣除

已領之權利金）；又如區段徵收計畫確定不啟動，交通部高速
公路局得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 

(四)實施進度與經費來源 

本工程涉及「林口特定區計畫」、「南崁地區都市計畫」、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等 3 處都市計畫
區及非都市土地，整體計畫之總開發經費係依行政院 111年 12

月 8 日院臺交字第 1110033850 號函估列用地取得及地上物拆

遷補償費約為 95.35億元、工程費用約為 588.29億元，合計約
為 683.6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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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預定於 114年 10月完成用地取得作業，並預計 117
年 9月完工通車。 

惟本工程所需變更之都市計畫，僅涉及「林口特定區計畫」

及「南崁地區都市計畫」，後續實際用地取得價格應依地政單

位或不動產估價師實際查估結果為準，地上物拆遷補償費應以
實施時之地上物查估成果為準，本計畫之實施進度及經費表詳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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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項目 

變更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單位：億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撥用 徵購 其他 

用地取

得及地

上物拆

遷補償

費 

工程 

費用 
合計 

高速公路用地 0.95 V V  

95.35 588.29 683.64 

交通部

高速公

路局 

117年 

國道公

路建設

管理基

金 

高速公路用地

(兼供道路使

用) 

10.54 V V 
V 

(註 2) 

綠地(兼供高

速公路使用) 
0.14 V V 

V 

(註 1) 

鐵路用地(兼

供高速公路使

用) 

0.08 V V 
V 

(註 1) 

註 1：本計畫部分公有土地採申請許可使用，不辦理撥用土地。 

註 2：本計畫部分土地涉及「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之附近地區第二期發展區，採「一般徵

收並保留區段徵收權利」。 

註 3：本次計畫範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成果為準。 

註 4：開發經費係含「林口特定區計畫」、「南崁地區都市計畫」、「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等 3處都市計畫區及非都市土地，非屬本計畫區單獨編列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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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變更細部計畫 

一、「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高速公路北側)細部計畫(配合國道 1 號
甲線新建工程)案」 

(一)變更內容 

表 3 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更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1 
南崁溪東側、

坑子溪南側 

農業區 

(3.35) 

高速公路用

地(兼供道路

使用) 

(3.35) 

1.本工程路權範圍內土地原則變更

為高速公路用地。 

2.考量變更範圍內之本工程規劃有

橋下平面車道供通行使用，採劃設

為「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以利後續路權範圍周邊土地

未來指定建築線需求。 

 

2 

機場捷運山鼻

站南側、長興

路北側、南山

路兩側 

乙種工業區 

(4.03) 

高速公路用

地(兼供道路

使用) 

(4.03) 

 

3 
臺灣電力公司

南崁變電所 

變電所用地 

(0.0010) 

高速公路用

地(兼供道路

使用) 

(0.0010) 

 

4 

南山路三段 26

巷南側、鄰接

林口特定區計

畫 

保護區 

(1.72) 

高速公路用

地(兼供道路

使用) 

(1.72) 

 

5 

編號三 (南山

路)、編號 2-

11、編號 2-12

及編號 2-13之

細部計畫道路 

道路用地 

(1.18) 

高速公路用

地(兼供道路

使用) 

(1.18) 

1.配合本工程用地範圍所需土地。 

2.考量變更範圍內現行道路用地，部

分為未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且既

有使用功能需保留者，故採變更為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處理，以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為開

發主體辦理用地取得作業。 

 

6 桃林鐵馬道 
鐵路用地 

(0.08) 

鐵路用地(兼

供高速公路

使用) 

(0.08) 

1.配合本工程用地範圍所需土地。 

2.考量變更範圍內之鐵路用地屬已

開闢公共設施，且既有使用功能需

保留者，故採變更為「鐵路用地(兼

供高速公路使用)」，仍由原主管機

關維護管理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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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7 

桃林鐵馬道兩

側、油管路西

側、番仔溝排

水幹線 

綠地 

(0.40) 

綠地(兼供高

速公路使用) 

(0.40) 

1.配合本工程用地範圍所需土地。 

2.考量變更範圍內之綠地屬已開闢

公共設施，且既有使用功能需保留

者，故採變更為「綠地(兼供高速公

路使用)」，仍由原主管機關維護管

理及使用。 

 

註：本次計畫範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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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高速公路北側)細部計畫(配合國道 1號

甲線新建工程)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註 1：本次計畫範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成果為準。 

註 2：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圖 5 「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高速公路北側)細部計畫(配合國道 1號

甲線新建工程)案」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註 1：本次計畫範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成果為準。 

註 2：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N

變2案

變3案

變1案

變6案

變7案

變4案

變5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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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進度及經費 

1.開發主體 

本計畫以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為開發主體。 

2.土地取得方式 

本次變更範圍之公有土地，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依「各
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

辦理公地撥用或採協議使用；私有土地除涉及附近地區二

期範圍，原則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先行以協議價購方式取
得，若協議不成時，改採一般徵收方式取得。 

3.附近地區二期執行方式 

本計畫變 1 案涉及「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
定區計畫」之附近地區二期，考量變 1案範圍內之土地所

有權人多數於本工程之興辦事業計畫公聽會現場陳述或

部分以書面方式敘明意見，表達希望本工程後續用地取得
方式，得依建設計畫載明方式辦理，爰擬定執行方式，作
為後續用地取得作業階段辦理依據。 

有關公告發布實施後之附近地區二期用地取得，參考
108 年間「國道 1 號桃園交流道動線改善工程」、109 年

間「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綠線）建設計

畫」及 111年間「國道 1號五股交流道增設北入及北出匝
道改善工程」採取「一般徵收並保留區段徵收權利」之案

例，以設定普通地上權、給付相當於使用費之權利金（公

告土地現值之一成，如區段徵收順利啟動，則無需繳回或
扣抵），且不限制地主請求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按簽約當時

協議價格取得私有產權之期限（惟須扣除已領之權利金）；

又如區段徵收計畫確定不啟動，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得採一
般徵收方式取得。 

4.實施進度與經費來源 

本工程涉及「林口特定區計畫」、「南崁地區都市計
畫」、「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等 3

處都市計畫區及非都市土地，整體計畫之總開發經費係依

行政院 111年 12月 8日院臺交字第 1110033850號函估列
用地取得及地上物拆遷補償費約為 95.35億元、工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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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 588.29 億元，合計約為 683.64億元。 

本工程預定於 114 年 10 月完成用地取得作業，並預
計 117年 9月完工通車。 

惟本工程所需變更之都市計畫，僅涉及「林口特定區

計畫」及「南崁地區都市計畫」，後續實際用地取得價格
應依地政單位或不動產估價師實際查估結果為準，地上物

拆遷補償費應以實施時之地上物查估成果為準，本計畫之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詳表 4。 

表 4 「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高速公路北側)細部計畫(配合國道 1號甲線

新建工程)案」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項目 

變更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單位：億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撥用 徵購 其他 

用地取

得及地

上物拆

遷補償

費 

工程 

費用 
合計 

高速公路用

地(兼供道路

使用) 

10.28 V V 
V 

(註 2) 

95.35 588.29 683.64 

交通部

高速公

路局 

117年 

國道公

路建設

管理基

金 

綠地(兼供高

速公路使用) 
0.40 V V 

V 

(註 1) 

鐵路用地(兼

供高速公路

使用) 

0.08 V V 
V 

(註 1) 

註 1：本計畫部分公有土地採申請許可使用，不辦理撥用土地。 

註 2：本計畫部分土地涉及「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之附近地區第二期發展區，採「一般徵

收並保留區段徵收權利」。 

註 3：本次計畫範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成果為準。 

註 4：開發經費係含「林口特定區計畫」、「南崁地區都市計畫」、「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等 3處都市計畫區及非都市土地，非屬本計畫區單獨編列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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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高速公路南側)細部計畫(配合國道 1 號
甲線新建工程)案」 

(一)變更內容 

表 5 變更內容明細表 

變更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1 

大坑路一段南

側、中油公司桃

園煉油廠北側 

綠地 

(0.51) 

高速公路用地 

(0.51) 

為促進桃園市整體發展

並配合「國道 1號甲線新

建工程」用地範圍所需土

地，原則變更為高速公路

用地。 

 

2 
中油公司桃園煉

油廠北側 

特種工業區 

(0.44) 

高速公路用地 

(0.44) 

 

註：本次計畫範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成果為準。 

 

 

 

圖 6 「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高速公路南側)細部計畫(配合國道 1號

甲線新建工程)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註 1：本次計畫範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成果為準。 

註 2：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N

變1案
變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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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高速公路南側)細部計畫(配合國道 1號

甲線新建工程)案」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註 1：本次計畫範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成果為準。 

註 2：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現行計畫為準。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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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進度及經費 

1.開發主體 

本計畫以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為開發主體。 

2.土地取得方式 

本次變更範圍之公有土地，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依「各
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

辦理公地撥用或採協議使用；私有土地則依土地徵收條例

規定先行以協議價購方式取得，若協議不成時，改採一般
徵收方式取得。 

3.實施進度與經費來源 

本工程涉及「林口特定區計畫」、「南崁地區都市計
畫」、「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等 3

處都市計畫區及非都市土地，整體計畫之總開發經費係依

行政院 111年 12月 8日院臺交字第 1110033850號函估列
用地取得及地上物拆遷補償費約為 95.35億元、工程費用
約為 588.29億元，合計約為 683.64億元。 

本工程預定於 114 年 10 月完成用地取得作業，並預
計 117年 9月完工通車。 

惟本工程所需變更之都市計畫，僅涉及「林口特定區

計畫」及「南崁地區都市計畫(含主要及細部計畫)」，後
續實際用地取得價格應依地政單位或不動產估價師實際

查估結果為準，地上物拆遷補償費應以實施時之地上物查
估成果為準，本計畫之實施進度及經費表詳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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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變更南崁地區都市計畫(高速公路南側)細部計畫(配合國道 1號甲線

新建工程)案」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項目 
變更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單位：億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撥用 徵購 其他 

用地取

得及地

上物拆

遷補償

費 

工程 

費用 
合計 

高速

公路

用地 

0.95  V 
V 

(註 1) 
95.35 588.29 683.64 

交通部

高速公

路局 

117年 

國道公

路建設

管理基

金 

註 1：本計畫公有土地同屬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管有土地，爰不辦理用地取得。 

註 2：本次計畫範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成果為準。 

註 3：開發經費係含「林口特定區計畫」、「南崁地區都市計畫」、「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等 3處都市計畫區及非都市土地，非屬本計畫區單獨編列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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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事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1 鄭○展 蘆竹區 

長興路三段

28 巷 222 弄

125號 

我們是長興路三

段 28 巷 222 弄

125 號住戶，聽

說長興路三段

28 巷 222 弄 68

號的地主因為工

程關係會拆遷到

68號的房子，所

以 68 號地主可

能會使用 68 號

門前的既成道

路，請高公局幫

忙維持長興路三

段 28 巷 222 弄

的通行功能。 

- 

 

建議予以採納。 

理由： 

所陳之工程路段將

採高架方式設置，

既有道路可確保寬

度不變及通行功

能。 

 

2 蔡○枝、

蔡○群 

蘆竹區 

山鼻段 

942,946 地

號 

(蘆竹區南山

路 2 段 561-

1號) 

本人土地全部被

徵收，高公局

114年 10月要取

得土地，但並未

與我方協商，而

且土地上有 5、6

位租客有租約的

問題，再者我方

需有資金及時間

取得土地及建

廠。 

且目前的地價非

常的高，建築成

本也不能跟 20

年前相提並論。 

若高速公路開通

後周邊土地必定

又再漲一波，而

我方土地被徵收

非但無法獲利卻

是成為最早的犧

牲者。 

再則我方土地皆

於南山路路邊皆

為店面，希望當

局能評估其效益

而非僅以工業用

地視之。 

建議酌予採納。 

理由： 

1.本案尚需經桃

園市及內政部

都委會審議通

過並核定後始

得公告實施，並

召開用地取得

協議價購會議

向土地所有權

人說明。 

2.本案協議價購

市價查估係委

託不動產估價

師依不動產估

價技術規則規

定，調查區域內

使用管制相近、

具有替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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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事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且價格日期接

近之正常交易

實例予以評估

之市場正常交

易價格，倘協議

價購不成將報

請徵收，依土地

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辦法辦理

徵收市價查估，

並由桃園市地

價及標準評議

委員會評定本

案之徵收市價。 

3 群 鹿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陳○

春) 

蘆竹區 

福山段 

1736,1739,1

627地號 

(蘆竹區南山

路三段 4號) 

本公司(群鹿公

司)位於桃三交

流道預定地邊，

依本計畫受影響

的土地為福山段

1736、 1739 及

1627部份。重點

是此為本公司高

壓變電站及主要

廠房。如果被徵

收，本廠將無法

運作，面臨關廠

困境，2-300 名

員工及其家庭將

深受影響。前次

高公局召開會議

時，即已提出。

高公局也請工程

顧問公司前來協

商，做出以下結

論，但與現況不

符。 

l.主要廠房部

份: 

建議 1:依照高

公局修改設計將

避開本廠廠房，

只需修改頂樓女

兒牆即可。請高

公局詳細與本公

司說明會影響範

圍及層面。 

建議 2:依界樁

徵收拆建，補償

本公司重建本廠

廠房費用及停工

費用。 

2.特高壓變電

站: 

建議 1:修改設

計，避開本公司

特高壓變電站。 

建議 2:依本計

畫徵收本廠特高

建議酌予採納。 

理由： 

1.本案於112年11

月 3日至該公司

辦理現勘會議，

並配合調整路

線設計方案，後

續僅拆除廠房

邊緣的鐵皮增

建，建物主體可

協議設定區分

地上權，不影響

廠房整體使用。

另有關設定地

上權之補償率

將依「交通事業

穿越私有土地

之上空或地下

地上權徵收補

償辦法」辦理。 

2.考量所陳變電

所區位係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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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事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1.主要廠房:高

公局修改設計將

避開本廠廠房，

只需修改頂樓女

兒牆即可。但釘

樁作業，卻仍釘

到本廠房內部主

結構樑柱(地號

1627)。依本計劃

也在徵收範圍。

如按此界樁拆

建，則會傷及廠

房主結構，導致

整個廠房無法使

用，必須拆除重

建。 

2.特高壓變電

站 : 位 於 地 號

1736、1739，全

部在被徵收範

圍，高公局原修

正在交流道處一

畸零地給我們重

建，但此土地太

小，且附近已無

土地可尋。之後

高公局即無下

文。特高壓變電

站為本廠電力命

脈，若被徵收，

即全廠無法運

作。 

目前重建面臨重

大問題:1.本廠

已無多餘用地可

重建。2.重建需

壓變電站，提供

本廠重建用地、

協助本廠向台電

申請核可重建、

補償本廠重建特

高壓變電站費用

及停工損失。 

桃 3交流道匝道

路段，路權範圍

無法提供陳情

人遷建變電所

之空間，建議利

用廠區內尚未

使用之土地及

路權範圍內之

未有設施空間

評估遷建可行

性，交通部高速

公路局原則可

配合遷建相關

作業時程調整

施工順序及拆

除時程，以利陳

情人辦理相關

作業。 

3.有關補償重建

及停工費用，本

案地上物查估

係委託不動產

估價師依「不動

產估價技術規

則」、「桃園市

興辦公共工程

地上物拆遷補

償自治條例」等

相關規定辦理

查估補償作業，

並另訂有「高速

公路工程用地

取得獎勵救濟

方案」等措施，

針對私有土地

同意協議價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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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事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經台電申請核

可。僅設備採購

即需 18個月，曠

日耗時。3.重建

費用龐大。預估

設計、申請、設

備採購即需 2 億

元左右，另外停

工損失至少 l.5

億元，本廠無力

負擔。 

本公司樂見

政府興建公共工

程造福鄉里，促

進產業發展。但

本公司未蒙其利

先受其害，造成

本公司無法生產

經營、危及所有

員工及其家庭的

生存權利，本公

司必需請求政府

慎重其事，避免

日後不必要的人

民抗爭。 

之建築改良物

所有權人提供

建築改良物拆

遷補償費，考量

陳情人工廠及

商業設備包含

部分特殊設施，

倘陳情人對補

償費用有疑義

仍可於用地取

得階段申請複

估或申請第三

方公正單位辦

理專案查估。 

4 邱○彬 蘆竹區 

內興段 

145-2地號 

(桃園市蘆竹

區內厝里 11

鄰長興路三

段 28 巷 166

號) 

本人土地位於:

桃園市蘆竹區內

興段 145-2 地號

房屋門牌為:桃

園市蘆竹區長興

路三段 28巷 166

號位於航空城二

期、以及國ー甲

徴收範圍内。 

1.此次徴收補償

標準為何?現

這次國ー甲徴

收，本人有ー些

被分割的土地，

在國ー甲計畫

外；航空城ニ期

計畫内，因本人

在此地居住已久

不捨離去，本人

想在此繼續居

住，還請公家單

位讓我在被分割

建議酌予採納。 

理由： 

1.陳情人持有土

地係屬「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及

附近地區特定

區計畫」第二期

發展區，爰本案

擬採「一般徵收

並保留區段徵

收權利」納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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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事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今物料上漲，

蓋房子越來

越貴，因徴收

曠日廢時，待

拿到補償金

額時，當時的

物價又與査

估時的價格

不符，請問補

償標準是否

對應未來物

價水準? 

2.本人位於航空

城二期範圍

内，這次配合

政府國一甲

計畫拆遷房

屋，請問未來

能否保留航

空城(安置街

廓 / 安 置 住

宅)的配地權

利? 

的土地上繼續居

住，航空城二期

徵收計畫啟動，

本人也會配合政

策徴收。 

市計畫書內敘

明，尚需經桃園

市及內政部都

委會審議通過

並核定後始得

公告實施，並召

開用地取得協

議價購會議向

土地所有權人

說明。 

2.本案協議價購

市價查估係委

託不動產估價

師依不動產估

價技術規則規

定，調查區域內

使用管制相近、

具有替代關係

且價格日期接

近之正常交易

實例予以評估

之市場正常交

易價格，倘協議

價購不成將報

請徵收，依土地

徵收補償市價

查估辦法辦理

徵收市價查估，

並由桃園市地

價及標準評議

委員會評定本

案之徵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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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事由 陳情人建議事項 

專案小組初步 
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決議 

5 莊○棋 - 希望保留區段徵

收權利。 

- 建議予以採納。 

理由： 

陳情人持有土地

係屬「桃園國際機

場園區及附近地

區特定區計畫」第

二期發展區，爰本

案擬採「一般徵收

並保留區段徵收

權利」納入都市計

畫書內敘明，尚需

經桃園市及內政

部都委會審議通

過並核定後始得

公告實施，並召開

用地取得協議價

購會議向土地所

有權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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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案：審議「擬定桃園市八德區大華段 117-2 地號等 169 筆土地及

桃園區桃合段 7地號 1 筆土地策略性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

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都市更新主要目的在於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的再開發

利用，改善整體都市空間環境，並復甦都市機能與經濟發展，

以追求整體都市的公共利益為最終目標。對於城市轉型與改

善都市防災機能、提昇生活品質有著關鍵的影響，亦為桃園

市推動都市發展之的重要施政方向。 

本計畫範圍包含桃園市八德區大華段 117-2 地號等 169

筆土地，以及桃園市桃園區桃合段 7地號 1筆土地。 

其中八德區大華段之土地，原屬本府辦理「變更八德(大

湳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機關地(機六)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案」(草案)劃定更新地區內之更新單元，該計畫將大湳森林

公園北側住宅區、商業區劃定為更新地區，且變更部分住宅

區、道路用地為園道用地及公園用地，調整既有住宅區、商

業區街廓配置，期望能藉此提升該地區環境品質及改善都市

防災機能，帶動鄰近地區活絡發展，打造大湳森林公園入口

意象，改善整體景觀環境，以重塑都市風貌並促進都市環境

符合未來發展需求。 

然因八德區大華段之土地由當地居民長年租用或占用

所形成複雜的土地與建物權屬關係，現況建物老舊且結構不

佳、巷弄狹小，嚴重影響地區防救災，整體都市環境亟待活

化改善。但因其中大部分住宅用地因都市計畫變更為公共設

施用地，削減實際可供建築之土地，無法發揮更新效益，且

因須負擔龐大之居民安置成本，嚴重影響公、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參與都市更新之權益。 

承上，因「擬定桃園市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宅

區、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及道路用地；部分農業區為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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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道路用地修正開發方式)細部計畫案」，配合都市計畫工

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回饋之機制，捐贈予桃園市政府之桃園區

桃合段 7地號 1筆土地，依其細部計畫內容所示，將依照「桃

園市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規範」優先提供於本市相關重大建

設計畫拆遷安置、住宅計畫及升格後相關機關使用。若無前

述優先使用需要時，再交由主管機關辦理相關資產活化使用。

另亦可配合本市社會住宅政策之用。 

為配合市府推動公辦都市更新之政策，並考量地區都市

發展紋理及使用現況等條件，本計畫涵蓋大湳基地及桃合基

地，以連鎖式都市更新的作法，解鎖地區窒礙難行之都市更

新困境。計畫預計達成計畫目標與效益如下： 

(一) 劃定為策略性更新地區，透過訂定都市更新計畫，

承接都市計畫之理念，藉由連鎖式更新手段，引導

本計畫大面積公有土地整合利用。 

(二) 藉由都市更新提高土地使用開發效益及增進地區公

益性，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並兼顧違占安置問題，

進以完善地區防災機能並落實國有土地租賃戶之居

住正義。 

二、申請人：桃園市政府。 

三、擬定機關：桃園市政府。 

四、計畫性質：擬定都市更新計畫、劃定策略性更新地區。 

五、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5、8條。 

六、計畫位置： 

大湳基地位於桃園市八德區大湳森林公園北側，北以和

平路、東以重慶街 53巷、南以介壽路 133巷及西以民生街 7

巷所圍之街廓，因後續涉及都市計畫變更使用分區，故範圍

暫以預擬分割之面積約 0.87 公頃計算。桃合基地位於桃園

市桃合段 7地號 1筆土地，由桃園區介壽路 495巷以南及介

壽路以東所圍之部分街廓為範圍，面積約為 0.56 公頃。合

計計畫面積約 1.43公頃(詳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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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九、本案主要提會審議事項如下： 

本計畫期望依循都市更新條例第 5條、第 8條等相關規

定，劃定「擬定桃園市八德區大華段 117-2地號等 169筆土

地及桃園區桃合段 7地號 1筆土地策略性更新地區」，藉由

市府擬定都市更新計畫並劃定策略性更新地區，賦予計畫範

圍關於公設、交通、景觀等整體環境改善與活化之方向，透

過適度的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藉由公私部門之合作，引導民

間投入危險老舊建築物重建及社會住宅之興建，進而健全計

畫範圍之都市機能及整體環境品質。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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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劃定「桃園市八德區大華段 117-2地號等 169筆土地及桃園

區桃合段 7地號 1筆土地策略性更新地區」內容表 

基地 
面積 

(公頃) 

都市計畫 

使用分區 
基地現況 劃定依據 涵蓋範圍 

桃 園

市 八

德 區

大 華

段

117-2

地 號

等169

筆 土

地 及

桃 園

區 桃

合段7

地號1

筆 土

地 

1.43 

1.本計畫之

大湳基地屬

「八德（大湳

地區）都市計

畫案」，計畫

範圍內土地

使用分區依

「擬定八德

（大湳地區）

都市計畫（配

合機關用地

（機六）暨周

邊土地開發

計畫）細部計

畫案計畫書

(草案 )」內

容，包含住宅

區、商業區、

園道用地、公

園用地及灌

溉用地。 

2.本計畫之

桃合基地屬

「桃園都市

計畫」，計畫

範圍內土地

使用分區為

住宅區。 

1.大湳基地基地

範圍內現況多為

住宅使用，另有少

部分建物為住商

混合使用。 

2.桃合基地基地

範圍內現況部分

為空地。 

都市更新條例

第 5、8條。 

1.大湳基地位

於桃園市八德

區大湳森林公

園北側，北以和

平路、東以重慶

街 53 巷、南以

介壽路 133 巷

及西以民生街 7

巷所圍之街廓，

因後續涉及都

市計畫變更使

用分區，故範圍

暫以預擬分割

之面積約 0.87

公頃計算。 

2.桃合基地位

於桃園市桃合

段 7地號 1筆土

地，由桃園區介

壽路 495 巷以

南及介壽路以

東所圍之部分

街廓為範圍，面

積約為 0.56 公

頃。 

本計畫面積合

計 約 1.43 公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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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桃園市八德區大華段 117-2地號等 169筆土地及桃園區桃合段

7地號 1筆土地策略性更新地區示意圖 

 

附圖一 本計畫策略性更新地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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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桃園市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宅區、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及道路用地；部分農業區為住宅區；部分道路用地

修正開發方式）細部計畫案 

 

附圖二 策略性更新地區-桃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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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配合機關用地（機六）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細部計畫案計畫書(111.11.22 審定方案) 

 

附圖三 策略性更新地區-大湳基地 

 

  

策略性更新地區-大湳基地 



討論事項第 4案 

46 

 



討論事項第 5案 

47 

第 5 案：「擬定大園都市計畫(部份農業區為工業區及河川區)細部計畫

案」申請展延實施進度期程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本案位於大園都市計畫西北側，申請單位為永盛開發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產工業包裝紙及水泥袋等相關製品，

因擴廠需求，前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都

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申請辦理變更

部分農業區為工業區及河川區，並擬定細部計畫於 109年 10

月 12日公告實施。 

本案計畫實施進度為細部計畫公告實施後 3年 6個月內

完成開發，5年內取得廠房建造執照(含污水處理廠)。 

申請人考量相關建設因諸多行政作業與時程不確定因

素，申請提出展延實施期程，並以 113 年 1 月 30 日永大字

第 113001 號函表示(摘錄)：因本案審查及作業期間正逢新

冠疫情肆虐，工作進度及審查皆受其影響甚鉅，致使開發進

度恐無法於 113 年 4 月 12 日如期完成，並於 113 年 4 月 8

日以永大字第113003號函說明展延本案公共設施展延至115

年 4月完成，於 115年 8月取得建照。 

二、 申請人：永盛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 計畫性質：細部計畫。 

四、 計畫位置：桃園市大園區大園都市計畫內，包括大園區田心

子段田心子小段 34 地號等共 49 筆土地，面積共計 7.73 公

頃。詳附圖 1。 

五、 計畫內容：詳附件。 

六、 辦理歷程： 

(一)109年 10月 12日公告實施。 

(二)113年 1月 30日申請人向本府申請展延。 

(三)113 年 3 月 27 日本府都市發展局召開研商會議，決議

為請申請人於原定開發期程前以正式文件回覆本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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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後續執行。 

(四)113年 4月 8日申請人向本府申請展延，並說明本案公

共設施工程展延至 115年 4月，並在 115年 8月取得建

照。 

(五)113年 6月 13日本府都市發展局召開第二次研商會議，

決議為請申請人詳實說明本案未完成項目所需作業時

間，以利提請都委會討論。 

(六)113 年 7 月 1 日經提本市第 87 次都委會同意受理申請

展延。  

七、 本次再提會討論事項： 

本案由申請人敘明展延理由及基地開發營運內容，再提

會審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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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計畫內容摘要 

一、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一) 總面積為 7.73公頃。 

(二) 主要計畫變更為工業區(4.82公頃)、河川區(0.17公

頃)、綠地用地(2.08公頃)及道路用地(0.66公頃)。 

(三) 細部計畫則劃設工業區(4.82公頃)、河川區(0.17公

頃)、綠地用地(2.08公頃)及道路用地(0.66公頃)。 

二、事業及財務計畫：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必要之

公共設施或其他必要性服務設施，應由申請人自行負擔所有開發

經費」，故本計畫以自行開發負擔方式進行開發。 

本案計畫實施進度為細部計畫公告實施後 3年 6個月內完成

開發，5年內取得廠房建造執照(含污水處理廠)。 

三、協議書有關規定 

(一) 第三條：採全區一次開發，公共設施開闢及捐贈應於本案

細部計畫公告實施後 3年 6個月內完成。如有非乙方因

素，無法於期限內完成，由乙方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

向甲方申請延長開發期程，否則本案依程序回復農業區。 

(二) 第九條：乙方違反本協議書之規定時，甲方應將違反事由

書面通知乙方，乙方於限期內未改善者，甲、丙方得逕為

下列處置，乙方不得要求任何損害賠償：一、恢復原計畫

使用分區；二、已轉移登記予甲方之公共設施用地、代

金、管理維護費不予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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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計 畫 區

西北側、

洽 溪 東

側 之 土

地 

農業區 7.45 

工業區 4.82 
1.永盛紙業舊有廠區機械設備老舊，且土

地使用已達飽和。 

2.因應包裝材料品質之要求日益增加，原

生產的牛皮紙板逐漸失去市場，有必要

建立新的製程與添購新的設備，以提升

市場競爭力，亟需利用鄰近土地作為擴

廠之用，使工廠能完整規劃與發展。 

3.擴廠計畫已獲經濟部 93年 7月 30日經

授工字第 09321006680號函通過在案。 

河川區 0.17 

綠地 2.08 

道路用地 0.38 

工業區 0.28 道路用地 0.28 
配合前開變更地區之聯外交通及消防救

災需求而劃設計畫道路。 

註：表內所載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表 2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1)(％) 

百分比 

(2)(％) 
備  註 原分區 

土地使

用分區 

工業區 4.82 63.73 62.33  農業區 

河川區 0.17 — 2.20 農業區 

小  計 4.99 63.73 64.53  

公共設

施用地 

綠  地 2.08 27.54 26.93 
應自行興闢，完成

分割後，贈與地方

政府。 

農業區 

道路用地 
0.38 5.03 4.92 農業區 

0.28 3.70 3.62 工業區 

小  計 2.74 36.27 35.47   

總計(1) 7.56 100.00 — 不含河川區面積  

總計(2) 7.73 — 100.00 含河川區總面積  

註：表內所載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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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主要計畫圖 



討論事項第 5案 

52 

 

圖 2  細部計畫圖 

 

 


